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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106 年第 4次（擴大）所務會議會議

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年 12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12時 

貳、會議地點：本所會議室 

參、主 席：艾主任蕾                                記  錄：買培智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附件 1） 

伍、主席致詞 

陸、頒獎 

一、 績優櫃檯人員：6人。 

二、 推廣跨機關通報服務之績優櫃檯人員：6人。 

三、 民政團隊績優電話禮貌服務人員：3人。 

四、 主動查獲戶籍登記、證明核發案件係偽冒辦、冒領之有功人員： 

     6人。 

五、 績優提案人員：5人。 

六、 戶政機關跨機關通報服務比率第 1名：1人。 

七、 106年度公文處理成效檢核第 1名：1人。 

八、 業務考核優劣事蹟提報之有功人員：2人。 

九、 受理自然人憑證及宣導績效表現績優之課室代表：3人。 

柒、新人介紹 

捌、各課室工作報告： 

一、 戶籍登記課長報告： 

(一)為維護個人資料安全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相關戶籍資

料之使用，請確實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辦

理。切勿進行公務以外之戶籍資料查詢或列印，請同仁謹守廉

政倫理及臺北市政府綱紀。 

(二)請同仁不可以使用未經主管核准之可攜式媒體及在戶役政工作

站幫手機充電。 

(三)為防杜虛報遷徙，請櫃檯同仁受理遷徙登記時，一定要記得進

354作業系統查詢，該址是否已 8公民設籍，如已設籍 8公民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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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遷入者係 0 歲至 5 歲之幼兒仍請委婉勸導民眾另遷他處，如

民眾堅持遷入，請記得於申請書上蓋「有無居住事實請於 2 週

內協查惠復」章戳，以利遷徙承辦人後續作業。 

(四)為有效控管機房進出人員，本所已裝置條碼掃瞄器，請進出機

房人員記得進、出時都要用條碼掃瞄器掃瞄識別證後方之條碼。 

(五)保密係公務員應盡義務之一，「公務員服務法」第 4條即明確規

定：「公務員有絶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

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請同仁不可

將印有民眾的個人資料隨意置放。 

(六)自 104 年 2 月起臺北市政府擴大辦理新移民歸化測試，改成隨

到隨辦，可逕向各區戶政事務所報名。臺北市亦研發「歸化取

得我國國籍語音題庫系統」可供要考試的新移民互動學習，幫

助其順利通過測試。只要報名即可獲贈精美禮品 1 份。 

(七)請同仁受理案件時，仔細小心，未存檔前請再詳加核對無誤後

再存檔，以減少職權更正件數。 

(八)被逕遷中山戶所的民眾來所洽公，如戶籍尚不遷出，請櫃檯同

仁影印免罰申請書或罰鍰申請書〈於空白處詳述其無法遷出原

因〉交給承辦人彙整。 

二、戶籍資料課長報告 

(一) 有關跨機關通報請各位同仁確實辦理通報作業，不得有系統重複

通報或通報後刻意取消再行通報，造成收受通報機關困擾之情

事。 

(二) 請各位同仁於受理統號變更時，請先向統號承辦人先行查詢有無

受限制出國處分者不得申請統號變更之情形。 

三、行政庶務課長報告 

四、人事報告： 

(一) 為維護本府專業形象上班時間應配戴識別證。 

(二) 為維護辦公紀律不得於上班刷卡後離開辦公場所從事與公務無

關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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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申公務員不得兼職、經營商業或借用專業證照等相關規定： 

1.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

業。…」同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

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

公費。」。 

2.公務員不得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使用，如具有各項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照」或「其他依法令應領有證照始能

執業之專業證照」均需主動申報。 

(四) 重申國旅卡使用規定： 

1.休假期間及其相連假日之連續期間，於旅行業、旅宿業或觀光

遊樂業刷卡消費者，其與該休假期間相連之假日於各行業別國

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之消費，得按其行業別核實併入觀光旅

遊額度或自行運用額度之補助範圍。 

2.同仁請休假刷國旅卡消費時，務必記得於 WebITR 差勤系統中

勾選國民旅遊卡休假，俾利系統上傳勾稽，避免消費落入不合

格交易，謝謝同仁的配合。 

五、會計報告 

六、總務報告 

七、資訊報告 

八、文管報告 

九、研考報告 

十、政風報告 

玖、秘書指示 

壹拾、上級指示： 

一、 邇來研考會抽查本府各機關單一陳情系統案件，發現部分區公所

未落實個資遮罩致有個資外洩之疑慮，請提醒同仁在辦理單一陳

情系統案件發文時，務必執行個資遮罩功能，並檢視陳情或回覆

內容，涉及個人資料務必予以隱匿，落實個人資料保護。 

二、 為利推廣本市參與式預算政策，請多加向民眾宣導並加入「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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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參與 不能沒有你：臺北市參與式預算」粉絲專業。 

三、 林安泰古厝民俗文物館 12月 2、3、9、10日舉辦「抓週收涎」(採

網路報名)，自即日起舉辦「喜繡安泰」特展(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展出「府城秀才」林玉泉老師的經典繡品以及臺灣知名藝陣

團體「九天民俗技藝團」的官將首衣飾，透過衣物繡紋，體會臺

灣工藝之美，現場還有 200 個圓形畫繡組成的大型戶外裝置「幸

福迴廊」，請協助宣導市民參與體驗。 

四、 為慶祝行憲紀念日暨 106年開國紀念日，國旗插掛自 106年 12月

25 日至 107 年 1 月 3 日，請各區協助巡查轄內國旗插掛情形，如

發現各路段插掛之國旗有歪斜、破損等情形，請立即通報民政局

(宗教禮俗科李先生 2725-6237)，並於每日上午 11時 30分及下午

4時 30分回傳「國旗插掛情形每日巡查表」，或以電子郵件回復承

辦人信箱。 

五、 請辦理各類戶籍登記時，針對單親婦女應多提供關懷，並提供離

婚者須知資訊，避免單親家庭的虐童案件發生，從行政上給予更

多支持。 

六、 重申有關辦理跨機關通報服務，請各戶所確實依相關規定辦理通

報作業，不得有系統重複通報或通報後取消再行通報，造成同一

通報案件重複計算情形；相關通報作業均應經民眾同意後辦理，

並應有申請書及民眾之簽名，不得逕行通報，以免影響民眾權益。 

七、 臺北市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提供簡化使用印鑑證明措施，凡設籍

臺北市市民已於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者，至地政事務所申請

土地登記時，得免附印鑑證明，請戶所協助宣導。 

八、 各區、戶所依規定於服務時間皆需配戴識別證，服務櫃檯桌牌應

與服務同仁一致，並針對說您好運動，請各區、戶所志工、值星

及櫃檯等服務人員，於面對民眾第一時間說「您好」等禮貌用語。 

九、 滿意度調查系統達成數列入各機關考核績效，請各機關務必確實

達成。 

十、 議會資料整合平台請各機關密切掌握各項權管案件之辦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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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適時至系統更新，切勿逾期，以利府會掌握辦理進度。 

十一、為落實電話服務禮貌運動及提升本府為民服務形象，請各位同

仁於接聽電話時務必依「臺北市民政團隊電話禮貌標準用語」規

定，於首接及轉接時均須清楚報明自己姓名(氏)。 

壹拾壹、主席指示： 

一、今年度大家表現都很好，感謝各位同仁的辛勞，另各項考評每

年應進行檢討，找出能改善精進的部分。 

二、祝福各位同仁 2018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壹拾貳、臨時動議 

壹拾參、散會 

 


